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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專業發展活動（CPD）的實施 

1.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CPD）是甚麼？ 

CPD是指醫療人員在接受註冊所要求的基礎培訓後，為保持、更新、發展和

強化服務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態度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與原來只包括專

業範疇實踐知識和技能的持續醫學教育(CME)或持續護理教育(CNE)相比，

CPD是一個更為廣泛的概念，它包括履行高品質醫療服務所需的專業知識和

技能外，尚包含專業實踐中所應具備多方面的能力的提高，內容涵蓋醫療，

管理，社會和個人的技能，範圍超出傳統的臨床領域，在重視專業知識和能

力的基礎上擴充了人文知識，使執業者能具備更全面的知識和能力。 

 

2. 為何要實施 CPD？ 

實施 CPD 的目的旨在持續提升本澳醫護人員的專業水平。隨著醫藥技術發

展日新月異及社會發展需要，醫療人員除了要不斷更新專業知識和臨床技能

外，亦應具備多方面的能力，以配合社會和專業的發展，滿足醫療服務的需

求，以確保醫療人員的執業水準，提升醫療服務的專業性和認受性，並進一

步保障市民的健康和促進醫療專業的發展。 

 

3. CPD 的實施對象為何？ 

I. 第 18/2020 號法律-《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第二條第一

款所指 15 類醫療人員：醫生、牙科醫生、中醫生、藥劑師、中藥師、護

士、醫務化驗師、放射師、脊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

師、心理治療師、營養師及藥房技術助理，當中包括持有完全執照的本

澳居民，以及持有有限度執照的非本澳居民。 

II. 第 84/90/M 號法令准照的醫療人員：中醫師、針灸師、按摩師、牙科醫

師，以及足部診療及運動醫學範疇的治療師。 

III. 衛生局對當中 18 類醫療人員（醫生、牙科醫生、中醫生、護士、醫務化

驗師、放射師、脊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治

療師、營養師、中醫師、針灸師、按摩師、牙科醫師、足部診療及運動

醫學範疇的治療師）的學分進行確認。 

 

CPD 週期及執照有效期 

4. CPD 的週期為多少？各類專業的學分需求？  

I. 第 18/2020 號法律執照及第 84/90/M 號法令准照週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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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每一週期 

完全執照 3 年 

有限度執照 1 年 

中醫師、針灸師、按摩師、牙科醫師、以及足部診療及

運動醫學範疇治療師的准照 

1 年 

II. 第 18/2020 號法律 12類專業週期內的學分需求 

專業類別 完全執照 有限度執照 

醫生 75 25 

牙科醫生 75 25 

中醫生 75 25 

脊醫 75 25 

護士 60 20 

醫務化驗師 60 20 

放射師 60 20 

物理治療師 60 20 

職業治療師 60 20 

語言治療師 60 20 

心理治療師 60 20 

營養師 60 20 

III. 第 84/90/M 號法令准照各類專業週期內的學分需求 

專業類別 第 84/90/M 號法令准照 

中醫師 25 

針灸師 25 

按摩師 25 

牙科醫師 25 

足部診療範疇的治療師 20 

運動醫學範疇的治療師 20 

 

5. 對於未達 CPD 學分要求的醫療人員會有何影響？ 

按第 18/2020 號法律發出執照的醫療人員未能在執照週期屆滿時滿足 CPD

學分要求，執照失效；按第 84/90/M 號法令發出准照的醫療人員未能在准照

失效日前滿足 CPD學分要求，准照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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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PD 學分要求是否同樣適用於公職醫療人員？ 

不論是私人執業或公職醫療人員，倘醫療人員於週期內未能達到 CPD的學分

要求，其執照將會失效。 

 

7. 醫療人員因在外地從事相關專業活動或進修，會否有學分減免？ 

申請重新發出執照的醫療人員，可向衛生局提交於執照的自願中止、註銷或失

效期間，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從事相關專業活動或在醫療領域進行研

究工作或進修的所有證明，以便根據規定取得學分的部分或全部認可。 

 

8. 對因不可歸責於醫療人員之事實未必能滿足有關學分要求，會否酌情處理？

會否有其他豁免情況？  

I. 如醫療人員未能完成其必須進行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可經適當證實的

不可歸責於醫療人員本身的事實或法律未有規定的嚴重原因作出合理解

釋，但衛生局具職權接受或不接受該未能完成的原因。 

II. 為着執照的續期申請，醫療人員可提交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進行

的培訓活動或高技術性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學分的證明，以便取得學分的

部分或全部認可。 

 

9. 專科醫生和專科護士的學分為何？ 

I.  於申請執照續期之日，專科醫生或專科護士須滿足澳門醫學專

科學院或護理專科委員會有關專科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指引

的規定，則視為執照續期而於每週期內取得的學分。  

I I.  專科醫生及專科護士的學分資料，應分別向澳門醫學專科學院及護理專

科委員會作出申報及查詢。  

 

重新發出執照 

10. 醫療人員在執照中止、註銷或失效期間修讀的 CPD 活動是否有效，能否用作

重新發出執業後緊接續期時的學分計算？ 

I. 執照中止、註銷及失效期間內所取得的學分，僅於緊接一次重新發出執

照申請時作有效計算；重新發出執照後，醫療人員所取得的學分將“歸

零”。 

II. 因此，中止、註銷及失效期間內所取得的學分不會納入至緊接續期時的

學分計算。 



第 6 頁，共 15 頁 

 

11. 已中止、註銷執照或執照失效的醫療人員，於重新申請發出執照時，所需的

CPD 學分數應如何計算？ 

基於執照的自願中止、註銷或失效，並不中止執照週期的計算。為此，對於

重新申請執業的人士，所需的學分數如下： 

A= 
B x C  

D  

A：申請重新發出執照所需的學分 

B：根據執照的類別及專業範疇，在每週期內所要求的最低學分數 

C：實際要求的月份數（不足整數月時，超過十五天的期間將視為一個月） 

D：執照類別的週期的月份數目 

例子：某醫生於 2024年 5 月 1 日獲發完全執照；2025 年 8 月 1 日獲批示中止

醫生完全執照；2026 年 3 月 1 日申請重新發出執照，所需的學分： 

A= 
B x C  

 D 
= 

75x 22  
= 45.8 

36  

代號 說明 數值 備註 

A 申請重新發出執照所需的學分   

B 每週期內所要求的最低學分數 75 學分 醫生（完全執照）每週期的學分數 

C 實際要求的月份數 22 個月 2024年 5月 1日至 2026年 3月

1 日的月份數 

*實際要求的月份數以 36 個月

（３年）為限 

D 執照類別的週期的月份數目 36 個月 完全執照每週期的月份數 

 

CPD 學分的計算及申報，CPD 活動認可 

12. CPD 學分計算的評核標準為何？每一活動給予的學分數為何？ 

I.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須符合下列標準：  

活動性質  評核標準  

I- 外部活動 
  由衛生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舉辦的活

動；  

  由衛生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培訓

機構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辦的活動；  

I-A 學術活動  

I-B 實務活動  

I I- 內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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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性質  評核標準  

I I-A 在職培訓活動    由衛生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在澳

門特別行政區舉辦的活動；  

  由衛生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在澳

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舉辦的活動；  

  衛生局認為旨在推動屬醫療人員重要知

識及能力發展的其他活動。  

I I-B 實習指導導師  

I II- 出版物  與相關專業範疇有關。  

I II-A 書籍 /教材  
編有國際標準書號 ISB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的書刊 /教材。  

I II-B 期刊  已發行的期刊。  

I II-C 壁報  透過學術會議展示。  

IV- 網上學習   與相關專業範疇有關。  

IV-A 網上活動  
透過網上方式進行的第 I-A 項及第 II-A 項所

指的活動。  

IV-B 網上學習資源  

  由衛生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網上

學習平台；  

  由衛生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提供的網上

學習平台；  

  由衛生局與其他協辦實體合作提供的網

上學習平台；  

  衛生局認為旨在推動屬醫療人員重要知

識及能力發展的網上資源。  

V- 進修課程  

  與所從事的專業範疇相關的課程；以及  

  設有持續評核或最後評核的課程，並

合格通過。  

V-A 學位後文憑  

V-B 碩士學位課程  

V-C 博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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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每一活動給予的學分數如下：  

I.  外部活動  

活動性質  活動類型包括  標準  學分  備註  

I-A 

學術活動  

會議、研討

會、講座、工

作坊、短期課

程等  

被動學

分  

每三十分鐘

至一小時  
1 

 

每少於三十

分鐘  
0.5 

 

主動學

分  

每三十分鐘

至一小時  
4 

 

每少於三十

分鐘  
2 

 

I-B 

實務活動  

機構參訪、手

術演示、實務

交流等  

被動  

學分  

每五個工作

天  
2 

本地的實務

活動須在工

作以外的機

構進行  

主動  

學分  

每三十分鐘

至一小時  
4 

每少於三十

分鐘  
2 

註：以上各項活動不設學分上限。  

II- 內部活動  

活動性質 活動類型包括  標準 學分 

I I-A 

在職培訓活動  

講座、案例分析、

期刊研習等  

被動

學分  

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1 

每少於三十分鐘  0.5 

主動

學分  

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2 

每少於三十分鐘  1 

II-B 

實習指導導師  
臨床帶教、指導等  每完成指導一整週  0.5 

註：以上各項活動不設學分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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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出版物  

註：以上各項活動不設學分上限。  

IV-網上學習  

活動性質  標準  學分  給予學分的要件  

IV-A 

網上活動  
按第 I-A 項及第 II-A 項活動計算學分。  不設學分上限  

IV-B 

網上學習資源  

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  1 
不設學分上限  

每少於三十分鐘  0.5 

倘不能以時數計算的學習資

源，按每次計算  
1 以 20 學分為上限  

V-進修課程  

活動性質  標準  學分  給予學分的要件  

V-A 

學位後文憑  
每學年  20 學分的給予須與課程的期間對

應，且不得多於五個學年。  
V-B 每學年  25 

活動性質  標準  學分  給予學分的要件  

III-A 

書籍 /教材  

作為主要編者  

每本  

12 

--- 
作為協同編者  6 

作為主要作者  12 

作為合著者  6 

III-B 

期刊  

作為主要作者  
每篇  

10 

獲科學引文索引（ SCI）或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

資料庫收錄的期刊，則每

篇額外增加 2 學分。  作為合著者  5 

III-C 

壁報  

作為主要作者  
每份  

3 
--- 

作為參與作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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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課程  

V-C 

博士學位課程  
每學年  30 

 

13. 如何申報 CPD 學分？ 

I. 獲衛生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為 CPD 培訓活動的本地機構，該機構

需自活動完成後六十日內向衛生局提交醫療人員參與活動的證明。為此，

對於已獲認可的本地機構活動，醫療人員無需重覆自行提交有關學分證

明予衛生局。 

II. 倘為非本地 CPD 活動、或未獲認可的 CPD 活動、又或屬於第 III-出版

物及 V-進修課程的活動，醫療人員需自行向衛生局提交有關證明。 

III. 醫療人員或培訓機構可透過電子或紙本方式提交有關證明，如屬透過

電子方式提交的情況，應透過管理持續專業發展程序的專用電

子平台提交。  

 

14. 申報學分所需提交的資料為何？ 

學分的申報分為“機構申報”及“醫療人員個人申報” 

I. 機構申報 

(1) 持續專業發展培訓活動學分書面申報表（適用於機構）； 

(2) 完成培訓活動的醫療人員名單（適用於機構）； 

備註 

 機構應自活動完成後六十日內向衛生局提交有關證明； 

 專科醫生及專科護士的學分資料，應分別向澳門醫學專科學院及護

理專科委員會作出申報； 

 上述規定不適用於藥劑專業人員。 

II. 醫療人員個人申報 

(1)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學分書面申報表（適用於個人） ； 

(2) 持續專業發展培訓活動學分書面申報表－附表（適用於個人）； 

(3) 相關活動的證明文件： 

活動性質 活動類型 需提交的文件 

I-A 學術活動 
會議、研討會、講座、工

作坊、短期課程 

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應註

明活動時數）。 

I-B 實務活動 
機構參訪、手術演示、本

地交流等 

1. 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

（應註明活動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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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內容描述。 

II-A 在職培訓

活動 

講座、案例分析、期刊研

習 

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應註

明活動時數）。 

II-B 實習指導

導師 
臨床帶教、指導等 

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當中

需註明實習指導的時間。 

III-A 書籍/教

材 

主要編者、協同編者、主

要作者、合著者 

1. 國 際 標 準 書 號 ISBN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2. 著作簡介（包括列出編者、作者、

出版社，以及著作內容作簡介） 

III-B 期刊 主要作者、合著者 期刊副本。 

III-C壁報 主要作者、參與作者 

1. 壁報內容副本。 

2. 展示壁報的學術會議資料（包括

學術會議名稱、時間、地點）。 

IV-A 網上活

動 

會議、研討會、講座、工

作坊、短期課程、案例分

析、期刊研習 

完成活動證書或證明文件副本（應註

明活動時數）。 

IV-B 網上學

習資源 
 

1. 完成活動證書副本。 

2. 網上學習資源內容描述。 

V進修課程 
學士後文憑、碩士學位課

程、博士學位課程 

1. 學位證書副本。 

2. 成績表。 

備註 

 倘醫療人員參與本地區已獲認可機構舉辦的活動，該機構將會向本

局提交參與活動人員的學分資料，為此，參加者無需重覆申報有關

學分； 

 倘若上述證書或證明文件未能顯示活動時數，應提交活動流程及時

間表資料； 

 倘若證書或證明文件上顯示的是學分數，應提交培訓活動當地學分

數與時數的換算資料； 

 

15. 醫療人員如何查詢已取得的學分？ 

醫學專科學院、護理專科委員會、醫療專業委員會、藥物監督管理局及醫務

活動牌照科將構建《持續專業發展活動(CPD)資訊管理系統》，屆時醫療人員

及培訓機構將可透過該系統申報學分及查詢已取得的學分。（有關系統將於

稍後推出） 



第 12 頁，共 15 頁 

 

16. 由非認可機構舉辦的活動能否進行有效 CPD 的學分申報？倘有關活動學分

不獲接納，申請人可否就有關決定向衛生局提起聲明異議或上訴？ 

I. 由衛生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舉辦的活動，或由其認可的活動（第 I-(A、

B)、II-(A、B)、IV-A 及 IV-B類）1，衛生局會對有關活動的學分進行確

認。又或 

II. 衛生局認為旨在推動屬醫療人員重要知識及能力發展的其他

活動。  

倘 CPD 培訓活動沒有先經上述第 I項的機構認可，而直接向衛生局申報

學分，將由衛生局決定是否接納。衛生局可要求申請人提交補充資料，倘學

分不獲接納，申請人可根據法律規定，向衛生局提起聲明異議或上訴。 

 

17. 跨越不同週期的 CPD 活動應如何計算？於一 CPD 週期內超出的學分可否轉

移至下一週期計算？ 

I. CPD活動僅在活動完成當日所在的週期作有效計算。以及 

II. 每一週期內所取得的學分，僅於申請緊接的續期或重新發出執照時方為

有效。 

因此，於一 CPD週期內超出的學分不可轉移至下一週期計算，醫療人員

申請續期或重新發出執照後，其學分將會“歸零”。 

 

18. 對於同時持有不同執照的醫療人員，參與活動的時數可否重覆計算？ 

現階段 CPD 活動暫未區分作通識及專業課程，因此，對於同時持有不同執

照的醫療人員，參與活動的時數將可重覆計算，但需注意，不同專業在週期

內所要求的學分數會有不同。 

例子：某醫療人員同時持有醫生執照及物理治療師執照，修讀某一 CPD 活

動後獲得 2 個學分。該 2 個學分會分別載入至該醫療人員的醫生執照

及物理治療師執照。 

當該醫療人員醫生執照續期後，醫生執照學分將“歸零”而重新計算，

但不影響物理治療師執照學分。 

 

過渡措施 

19. 對於 CPD 批示-《參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規定》過渡措施訂定的學分豁免

                                                      
1
 活動類別詳見《醫療人員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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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為何？ 

I. 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方要求完全執照及有限度執照取得參與 CPD活動

所要求學分，包括： 

 申請完全執照及有限度執照續期所需的 CPD學分。 

 申請完全執照及有限度執照重新發出執照所需的 CPD學分。 

 第 18/2020 號法律第五十八條第七款所指，為復業而申請重新發出

執照所需的 CPD學分。 

II. 於 2023 年 10 月 1 日開始計算第 18/2020 號法律第五十八條第六款所

指准照（中醫師、針灸師、按摩師、牙科醫師，以及足部診療及運動醫

學範疇的治療師准照）週期所需的 CPD學分。 

 

 

20. 按上述學分豁免規定，醫療人員下一次續期所需的學分數應如何計算？ 

僅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方要求完全執照及有限度執照持有人於每一週

期取得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所要求的學分，醫療人員下一次續期所需的學

分數將如下： 

E= 
F x G  

 H  

E = 所需的學分數  

F = 根據執照類別及專業範疇，在每週期內要求的最低學分數  

G = 實際要求的月份數目（不足整數月時，超過十五天的期間

將視為一個月）  

H = 執照類別的週期的月份數目  

 

例子：某醫生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獲發完全執照；2025 年 6 月 29 日提出

執照續期申請，所需的學分： 

E= 
F x G  

 H 
= 

75 x 21 
= 43.7 

36  

代號 說明 數值 備註 

E 執照續期所需的學分   

F 每週期內所要求的最低學分數 75 學分 醫生（完全執照）每週期的

學分數 

G 實際要求的月份數 21 個月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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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9 日的月份數 

H 執照類別的週期的月份數目 36 個月 完全執照每週期的月份數 

 

21. 第 18/2020 號法律生效後至《參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規定》生效前，所修

讀的學分會否作有效計算？ 

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參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規定》生效前，醫療人

員所修讀的 CPD 學分納入至緊接發出執照的計算內，而有關學分僅於緊接

一次的續期或重新發出執照作有效計算。 

 

22. 何謂“復業”？＂復業”的 CPD 學分如何計算？ 

I. 根據第 18/2020 號法律第五十八條第七款的，屬第 18/2020 號第二條

第一款所指的醫療人員，持有原第 84/90/M 號法令准照，又或曾在公共

實體從事相關專業活動但已離職或退休，擬重新從事相關專業活動須向

衛生局申請“復業”而重新發出執照。 

II. 為着“復業”而重新發出執照，CPD學分得按以下公式計算 

I= 
J x L  

M 

I= 申請復業所需的學分數  

J= 根據執照的類別及專業範疇，在每週期內要求的最低學分數  

L=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復業申請期間的月份數目（不足整數月時，超過

十五天的期間將視為一個月） 

M = 執照類別週期的月份數目  

 

例子：某醫生於 2016 年 5 月 1 日已自願取消准照。在取得資格認可後，2024

年 8 月 1 日向衛生局申請“復業”，所需的學分： 

I= 
J x L  

M 
= 

75 x 10  
= 20.8 

36  

代號 說明 數值 備註 

I 申請復業所需的學分數   

J 每週期內所要求的最低學分數 75 學分 醫生（完全執照）每週期的

學分數 

L 二零二三年十月一日至復業申

請期間的月份數目 

10 個月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4

年８月 1 日的月份數 

*實際要求的月份數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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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３年）為限 

M 執照類別的週期的月份數目 36 個月 完全執照每週期的月份數 

 


